

纵向项目系统立项

纵向项目立项流程：科技处批量导入或者单个录入-》项目负责人补充提交-》科技处审核-》科技处预算审核-》财务预算审核——完成后学校统一下达经费。



1. 科研处初步立项（填写简要信息）；
2. 项目负责人维护项目信息（添加项目信息、上传立项材料附件-随便上传什么）提交；
3. 科研处审核推送财务处；
4. 财务处审核。


系统登录路径：新财务系统（智慧财务一体化平台）>科研管理>纵向项目>纵向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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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负责人填写基本信息，立项证书或者立项协议书扫描件（没有就不填、随便上传），提交。

经费预算拆分时： 
（1） 外来纵向经费（上级拨付的经费），需收取科研管理费5%（一般项目收取上限2000元、重大重点项目 收取上限5000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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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完成科研立项、财务立项，才能下达经费（或者认领经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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